
褚立臣：
本院受理原告滦平县金沟

屯镇永发编织袋制品厂与被告
褚立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因
用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送 达 ，依 照
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
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你
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824 民 初
1499 号民事判决书。本院判
决：一、被告褚立臣于本判决
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滦平县
金沟屯镇永发编织袋制品厂货
款 306166.00 元及利息（利息计
算 ：以 本 金 306166.00 元 为 基
数，年利率 6%为标准，自 2016
年 7 月 14 日给付至本息付清之
日止）；二、驳回原告滦平县金
沟屯镇永发编织袋制品厂其他
诉讼请求。自本公告刊登之日
起，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
达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
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承
德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滦平县人民法院

河北省辛集市人民法院将
于 2019 年 9 月 18 日 10 时 至
2019 年 9 月 19 日 10 时在淘宝
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
拍卖活动,现公告如下:拍卖被
执行人张丙超名下坐落于辛集
市南区辛中路东侧 43 号的房
产, 证 号: 辛 房 权 证 市 区 字 第
013013932 号房产一处。起拍
价:25.2 万元,保证金:3 万元,增
价幅度:1000 元。具体内容请
登录淘宝网,查看详细的《拍卖
公告》、《竞拍须知》及淘宝网
络拍卖平台告知的司法拍卖流
程(拍卖前必看)的相关准则。

辛集市人民法院

徐桂春:
本院受理原告兴隆县农村

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与被告朱亚
军、张振、繆春兰、刘宇欣、冯
宇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、开庭传票、权利义务告知
书、风险提示告知书、司法公
开 告 知 书 、廉 政 监 督 卡 各 一
份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
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答辩和
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
的 15 日和 30 日内。并定于举
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(遇
法定假日顺延)在本院兴隆人
民法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则依法
缺席判决。

兴隆县人民法院

高峰:
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新华路
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,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限期举证通
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
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
达,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
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。
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
午 9 时(遇节假日顺延)在本院
第八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
案,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刘振涛:
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新华路
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,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限期举证通
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
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
达,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
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。
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
午 9 时(遇节假日顺延)在本院
第八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
案,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石家庄晨一装饰工程有限公
司、季卫、赵腾:

本院受理原告储德林诉你
们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,现
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限期举证通
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
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
达,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
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。
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
午 9 时(遇节假日顺延)在本院
第八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
案,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河北云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
河北金堡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司:

本院受理原告屈会敏诉你
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,现依法
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
应诉通知书、限期举证通知书
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
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,提
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
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
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
(遇节假日顺延)在本院第八号
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,逾
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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